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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抢劫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（上） 

王作富 

抢劫罪是既侵犯他人人身权利，同时又侵犯公私财产权利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，历来是严打的
重点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在不少地区车匪路霸竟敢光天化日之下窜上火车、长途汽车洗劫旅客，杀人越货，
气焰十分嚣张，必须严厉打击。但是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，围绕抢劫罪的认定和处理，有一系列问题众说
纷纭，在区分罪与非罪、此罪与他罪界限上往往引起争论。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，着重对有关本
罪的部分争点和疑点进行探讨。 

  

一、抢劫罪的定义 

  
什么是抢劫罪？刑法著作中主要有5种不同的定义。第一种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暴

力、胁迫或者其它方法，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。[1]第二种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暴力、
胁迫或者其它方法，当场强行抢取财物的行为。[2]第三种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财物的所有
者、保管者当场使用暴力、胁迫或其它方法，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。[3]第四种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
占有为目的，用对财物的所有者、保管者当场实施暴力、胁迫或者其它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，夺走其
财物的行为。[4]第五种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用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、保管人或者其它在场人
当场实施暴力、胁迫或者采用其它当场侵犯人身的方法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或者当场夺走其财物的行
为。[5] 
第一种定义见之于多数著作，可谓通说。其基本上是以抢劫罪的罪状的表述的基础，只是增加了“以非法
占有为目的”。不足之处是未能使抢劫罪的客观要件更具体化、明确化，而且用“强行劫取”说明抢劫行
为的特征，有同义语反复之嫌。第二种定义突出了抢劫罪必须是当场占有财物的特点，但是对于手段行为
的特点缺乏明确性，而且“强行劫取”就是当场抢劫的意思，加上“当场”二字纯属多余。第三、四、五
种定义都注意到使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和占有行为特征的具体化，并且一个比一个表述得更具体。第三种定
义不仅指明了被侵犯的具体人，而且指明必须是当场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其它方法。但对“其它方法”的
特点未加说明。第四、五种定义，则都注意到使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和占有行为的特点具体化，以便于区分
抢劫罪与其它犯罪（特别是与敲诈勒索罪）的界限。但是，笔者认为，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
一个概念的内涵、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。我们不能要求在定义中把一种事物的内在的、本质的和非本
质的特征全面反映出来，否则，定义将失去简明性，而且可能因用词不周延而引出其它问题来。例如，在
定义中并列出侵犯的对象是“财物的所有人、保管人或其它在场人”似无必要，而且，“其它在场人”含
义不明。比如，甲、乙二人结伙潜入丙家盗窃。甲见贵重财物很多，遂起意独占，乘乙不备，当场将乙杀
死，然后席卷大量财物而逃。甲为了独占财物而杀死在场的乙，显然不能构成抢劫罪。如果再对“在场
人”的特点或重要条件加以具体说明，则会使抢劫罪的定义变得过分冗长，有损定义的简明性。基于以上
认识，笔者认为对抢劫罪定义可作如下表述：抢劫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暴力或者以当场实施暴
力相威胁，或者以其它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，迫使其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夺走其财物的行为。对这一定
义作进一步概括可以看出，行为人当场采用旨在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方法，当场占有其财物，
是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和占有行为的两大突出特点，缺少其中任何一个“当场”，都不能构成抢劫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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